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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事規則委員會  

 
對《議事規則》關乎證人的出席的第 80條  

提出的修訂建議  
 
 
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通過議事規則委員會對《議事規

則》關乎證人的出席的第 80條提出的修訂建議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立法會或其常設委員會可命令任何人到立法會或該委員

會席前，作證或出示其管有或控制的任何文據、簿冊、紀錄或文

件。這在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(第 382章 )第 9(1)條有所規定。
立法會只有財務委員會 (《議事規則》第 71(1)條 )、政府帳目委員
會 (《議事規則》第 72(1)條 )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(《議事規
則》第 73(1)條 )是常設委員會。  
 
3.  至於立法會的其他委員會，例如內務委員會、事務委員

會、法案委員會、專責委員會或任何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，如獲

立法會藉決議授權 (見該條例第 2及9(2)條 )，亦可行使該等權力。  
 
4.  該條例第 2及9(2)條的文本載於附錄 I，方便議員參閱。  
 
 
現時的情況  
 

5.  《議事規則》第 80條旨在反映該條例第 9條的規定。該條
規則訂明，該條例第 9(1)條授予的權力，可由常設委員會行使；而
在獲得立法會授權下，該等權力亦可由內務委員會、事務委員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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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委員會、專責委員會或調查委員會行使。然而，《議事規則》

第 80條有異於該條例第 9條，就是《議事規則》第 80條沒有提及立
法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，屬於可在獲得立法會授權下行使該等權

力的其他非常設委員會的委員會。  
 
 
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建議  

 
6.  議事規則委員會在 2009年1月 5日的會議上曾研究此事。議
事規則委員會察悉，《議事規則》第 80條現有的措辭，不會影響
立法會授權該條規則並無提及的委員會行使該條例第 9條授予的
權力，只要有關委員會為該條例所涵蓋便可。然而，為處理上文

第 5段所述的差異，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修訂該條規則。對《議事
規則》第 80條提出的修訂建議載於附錄 II。  

 

 
徵詢意見  

 
7.  謹請議員通過附錄 II所載對《議事規則》第 80條提出的修
訂建議。如獲內務委員會通過，對《議事規則》第 80條提出的修
訂建議會在 2009年2月11日提交立法會通過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2009年1月 19日  

 









附錄 II 
 

對《議事規則》第 80條提出的修訂建議  
 
 

80. 證人的出席  
 

(a) 常設委員會在行使職權時，如有需要，可傳召有
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；及  

 
(b) 內務委員會、法案委員會、事務委員會、專責委

員會或、調查委員會或任何其他委員會可獲立法
會授權，使其在行使職權時，如有需要，可傳召

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，  (1999年第107
號法律公告 ) 

 
但行政長官可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，決定政府官員或

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和

提供證據。  
 
 
 
 
註：  
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。  
建議刪除的文字以劃上刪除線標示。  
 
 
 
 


